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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指导东流老街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历史文化，

推动老街有序建设，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特编制《东至县东流镇东

流老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以下简称文本）。

第二条 本规划由文本、图件、说明书和基础资料汇编组成，其中文本与规划图

件为法定文件。规划范围内各类建设项目，均应符合本规划要求。

第三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

3、《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

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2003）

5、《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建规[2012]195 号）

6、《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4）

7、《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2011）

8、《东至县总体规划》（2010-2030）

9、《东至县东流镇总体规划》（2010-2030）

10、其它有关法规、标准及已批准实施的专项规划。

第四条 规划原则

1、保护历史真实载体的原则

2、统筹保护历史环境的原则

3、合理利用、永续利用的原则

第五条 规划目标

1、切实保护构成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特征的相关要素，强化历史文化街区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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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妥善处理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在延续历史格局和风貌的前提下完善

地区功能，提升地区整体品质。

3、为街区规划管理提供规划依据。

第六条 保护范围

保护范围为东至学湖路、南至南街 58 号、西至西街 69 号（原酒坊）、北至北街

34 号，街道两侧按组成沿街建筑的完整院落确定纵深范围，占地面积 2.35 公顷。

第七条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 2016-2030 年。

第二章 历史文化价值、特点评价及和现状存在问题

第八条 特征分析

1、江南古镇、商业重镇

东流镇历史悠久，从汉朝开始建制，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东流老街依江

而建，水运和陆路交通发达，明清时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通商口岸，便捷的对

外交通条件，促使东流老街商业迅速发展起来，明清时期也逐渐发展成为长江中下

游地区的商业重镇。

2、独特的空间肌理特征

（1）“山、水、街、城”的整体空间与徽州民居建筑城市文化意象的整体宏观感

知。

（2）“十字”的线形空间与“残桓断壁”、“曲折有致”、“次第错落”的空间肌理。

（3）源于徽州“聚落”的“街巷”空间因商业功能变得更为开放、开敞。先有

“市”后有“城”，商业带动城市发展的城镇发展模式。

（4）典型的中国传统商业街建筑空间组合——前店后宅、前殿中坊后宅、下店

上房的建筑功能组合。

3、独特建筑特色的形态艺术见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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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流老街民居在继承徽州建筑白墙黛瓦、马头墙、砖雕、木雕等特色的基础上，

充分吸收柱式、拱券、山花等西方建筑元素，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建筑肌理空间。

第九条 文化特征评价

商贸文化、滨江文化、民俗文化、名人文化

第十条 价值综述

东流老街是保持和延续明清时期传统风貌的商业步行老街，是保持地方传统文化

特色的文化老街，是皖南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又是一个具有多时代特

征、具有鲜明个性价值的老街，在徽州同类型的老街中具有代表性。

由于老街有着独特历史风貌的传统商业空间，及其体现出来的深厚的地域文化特

色，因此具有较高的科学、艺术、历史价值。

第十一条 规划定位

东流老街是风貌精致、历史人文气息浓厚、宜居宜旅的历史文化街区。以居住、

文化休闲功能为主体，适当发展传统商业、民间艺术与旅游功能。

第十二条 现状存在问题

1、老街较好的保存了原有的构成要素，其中包括‘十字形’的空间格局和建筑

肌理。

2、老街居民的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和传承。

3、老街原有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质量较差，部分已成危房，亟待修缮。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也较为欠缺。

第三章 保护内容

第十三条 保护内容

规划从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分确定如下表所归纳的各项保护要素

与具体内容。

物质文化 街区风貌格局 东西街与南北街构成的十字形街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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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要素

历史建筑

东街 47 号（高家）、东街 11 号（金家）、南街 1、2、4、

6号建筑群、南街 20 号、北街 7、9、11、13 号建筑群、

北街 39 号（鲍家）、西街 46 号、西街 43 号（安家）、西

街 45、47、49、51、60、62、64、66 号建筑群、西街 69

号、西街 74 号

传统建筑 街巷两侧集中分布的多处传统建筑

传统街巷 东街、西街、南街、北街

历史环境要素 码头遗址空间

非物质文

化遗产

口头传说和表述 飞来锚

传统表演艺术 文南词

民俗活动、礼仪、节庆 菊花节、乡饮酒礼

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陶渊明、辛弃疾等历史名人相关事迹及文学作品

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

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陶公祠、天然塔、秀峰塔、戏曲大舞台

第四章 保护范围界定和保护措施

第十四条 保护区范围界定

东流老街保护区的空间层次为两级，分别是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

（1）核心保护区：规划核心保护区范围是东至学湖路、南至南街 58 号、西至西

街 69 号（原酒坊）、北至北街 34 号，街道两侧按组成沿街建筑的完整院落确定纵深

范围，占地面积 2.35 公顷。该范围传统风貌特色明显，有古民居、古巷道、古树等

环境要素，完整的反映了东流老街的文化价值和演变历史。

（2）建设控制地带：规划将核心保护区以外，东至学湖路，南至尧渡河堤、西

至长江大堤，北至长江路的范围划定为建设控制地带。占地面积约 18.14 公顷。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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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是老街保护区的主要缓冲地带，在此区域内应适当控制建设项目规模，对需新、

改、扩建的建筑须保持传统风貌，和传统建筑风格协调。

第十五条 保护整治措施

（1）核心保护区

① 严格保护老街“十字”形的街巷肌理，严格保护和恢复老街及巷弄的石板路

面，保护现有的街巷空间界面和尺度。严格限制巷弄两侧建筑的拆迁、改造。

② 保护区内建筑必须严格保护原有建筑风貌，修旧如旧，严格限制改建、新建

建筑；

③ 老街商业建筑必须保持传统的小开间、大进深、内天井格局；

④ 沿老街建筑层高限定为两层（檐口高度约 7 米，屋脊和山墙高度不得超过 9

米），其后建筑高度以二层为主，局部不得超过三层，屋脊和山墙高度不得超过 11

米；

⑤ 老街民居内、外部装饰装修应古朴雅致，严禁使用现代装饰材料和手法；

⑥ 因结构原因确须拆除翻建的房屋必须按原样恢复，必须保持传统的青瓦坡顶、

马头墙做法，切忌擅自增添部件和改变做法。

⑦ 保护区内应适当降低建筑密度，传统民居建筑应重点进行内部改造，更新设

施，严格限制单幢拆除改造。

（2）建设控制地带

① 重视强化学湖路和长江路的沿街景观，以及老街东西入口周边景观；

② 适当调整用地功能结构，满足老街文化旅游功能和城市道路交通需求；

③ 必须降低控制区的建筑密度，扩大广场和绿地，并尽可能开放公共空间；

④ 控制区内的建筑风貌必须与老街传统建筑风貌相协调，建筑应继承传统建筑

形式并可以适当淡化处理；

⑤ 控制区内建筑必须保持坡屋顶，屋脊和山墙高度根据与老街的距离关系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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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变化，此区域内的建筑原则上以 3-4 层为限，建筑以东流地方传统民居建筑风

格为限；

⑥ 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活居住环境质量。

第五章 建筑物、构筑物和环境要素保护措施

第十六条 街区格局保护

1、加强周边环境保护，严格保护东流“山、水、城、街”的历史空间格局；

2、重点保护东西街与南北街构成的十字形街区格局；

3、保护以清代和民国年间故民居为主要特色的整体风貌；

4、严格控制以陶公祠、天然塔及觉心庵与老街视线廊道内的建筑风貌、高度与

体量。

第十七条 历史建筑

保护范围划定和措施详见说明书第四章第二节。

第十八条 传统建筑

规划应保持传统建筑外观风貌特征，特别是保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细部构件或

装饰物，其内部允许进行改善和更新，以改善居住、使用条件，适应现代的生活方

式。

第十九条 传统街巷

严格保护老街“十字”形的街巷肌理，严格保护和恢复老街及巷弄的石板路面，

保护现有的街巷空间界面和尺度。严格限制巷弄两侧建筑的拆迁、改造。

第二十条 历史环境要素

规划应严格保护码头遗址，并对周边环境进行生态修复，重塑公共开敞活动空间。

第二十一条 建筑高度控制

核心保护区范围内老街街面建筑高度控制在二层以内，沿街建筑檐口高度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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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米以内，建筑屋脊和山墙高度控制在 9米以内，建筑须为 1：3坡度左右的坡屋顶，

其后建筑控制总高度不超过 11 米；建设控制区以内的建筑层数以 3-4 层为限。

第二十二条 附属设施整治措施

1、店招店牌

统一店招的样式，特别是店铺匾额一般要书法名家题写，应水平横向悬挂，黑底

金字，多余的雕刻装饰要去除，避免不规范的随心所欲，各行其道。目前一些装饰

过繁复、颜色艳丽、匾额竖立的店铺应坚决予以整治。还其原汁原味，不留任何错

误的信息误导游客。

2、遮阳棚

恢复传统的绳拉白布取代现代遮阳罩。

3、地面

尽可能采用石板、青砖、三合土、木地板等传统材料，或采取仿古手法进行整治

改造。

4、建筑小品的整治措施

（1）路灯

统一和限定老街传统宫灯、纱灯式样，作为街道、巷弄路灯，按古朴、简洁的要

求，在各个路口设置落地传统造型街灯。

（2）垃圾箱

应以木或赭红色石材制作，形式宜简洁，使用清理要方便。

（3）指示解说牌

指示牌是老街解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材质应为木质或石质，显目而不张扬。

5、店铺陈设的整治

（1） 传统特色店铺装饰陈设要求

露明的梁柱、花罩挂落和货柜应成为功能分隔的主要方式；深栗色的木质柜台、

货架和家具与立面和整体风貌取得协调，地面铺地为方砖或石板。



东至县东流镇东流老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文本

9

（2）新店铺装饰陈设要求

应尽量采用传统形式的木装修，如无条件采用木装修，可以采取仿木的方式，限

制使用现代材料，避免使用艳丽的有机材料，保持古色古香，清雅朴素的格调，表

里如一。

第六章 延续传统文化的措施

第二十三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

1、做好文化空间的建档和挂牌工作在做好文化空间普查的基础上，对街区内各

类文化空间

2、保护现存较完好的文化空间本体，应按照相应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求对文

化空间本体进行保护、整治。

3、适度恢复部分已消失的文化空间

4、还原文化空间的文化功能属性深刻理解文化空间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的

有机结合。以文化空间为载体，还原其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突出文化空间的文

化功能属性。

5、通过多种手段加强对文化空间的展示、宣传通过展示设施、出版物、广告、

专题宣传片、多媒体、网络等多种手段加强对文化空间自身及其承载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进行展示、宣传，扩大文化遗产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共享东流老街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

第二十四条 展示利用结构

规划形成以“一环、四片”为主体的历史文化遗产展示结构：

一环：连接老街、陶公祠、天然塔、觉心庵的环形历史文化体验路线；

四片：老街传统文化展示区；陶公祠、天然塔人文历史展示区；觉心庵宗教文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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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区；结合学湖优越的自然环境，布置休闲文化活动区。

第二十五条 展示线路组织

体验展示线路：陶公祠、天然塔—觉心庵—学湖休闲观光区—东街-西街

第二十六条 展示设施规划

1、规划公厕布置在学湖路东侧，建筑面积 48 平方米。

2、区域内设置废弃物箱和垃圾压缩站处理废弃物。废弃物箱设置在区内道路两侧和

路口等人流密集地区，设置间隔规定如下：旅游活动区 25-50 米，区内步行道 80-100

米。

3、在适当位置设置的卫生间、休息室、纪念品柜台等基本服务设施应尽量与整个文

物环境相协调，尺度宜人，可方便地进行拆卸、搬迁或移动。

4、设置适当数量的公用电话、垃圾箱和休息坐椅等。要求其形式美观并符合整个文

化氛围，符合当地的特色。

5、鼓励居民以适当的方式经营旅游服务业，但不得经营损害文物及文物环境的业务，

尤其是要注意防火。

第七章 居住环境改善规划

第二十七条 容量控制原则

1、控制容量适度的原则。保持现有居住人口密度和一定的原住民比例，使之达

到适宜的居住人口容量。

2、居民自愿搬迁的原则。愿意外迁的居民依据政府的相关政策进行异地安置；

不愿意疏散的居民，政府应制定多种政策鼓励居民以多种方式参与建筑风貌改善与

整治工作。

第二十八条 容量测算

街区内现状建筑容积率约为 0.95，按人均建筑面积 40 平方米计算，规划人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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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 550 人左右。

第二十九条 人口外迁规划建议

1、按照相关文物保护规划，外迁文物内及涉及的文物外围环境整治范围的现有居

民，为文物的保护修缮及环境整治创造条件；按照规划实施道路等其它基础设施与

社会保障设施工程，合理搬迁受影响的居民。

2、需要外迁的居民，应保障利益相关人的应有利益。

3、县、镇政府应制定相关专项政策，积极出台相关措施，加大货币补助、安排

专项基金鼓励老街居民回迁。

第三十条 对外交通

老街对外交通主要通过学湖路（现状 5.8 米宽）解决，规划学湖路红线宽度拓宽

至 9米，并进行必要的景观改造。规划在老街东入口处设置公交车站点。

第三十一条 内部交通

老街内部 “十字”形道路骨架已经形成，道路宽度为 1.5-2.5 米，规划主要对

破损青石板路面进行统一更换，并结合周边情况，沿街道两侧种植行道树，增加绿

化和引导、宣传等附属设施。

第三十二条 停车场

在老街东入口处布置集中停车场，可提供 27 个机动车停车位。

第三十三条 给水

老水源由长江路城镇给水官网直接接入，沿街道外围形成环网。由环网引出枝状

配水支管至各入户管。

第三十四条 排水

规划东流老街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

1、雨水

沿街道内部道路铺设雨水管线，雨水通过雨水管道收集，统一排入老街西侧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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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通过水泵排入长江。

2、污水

规划在沿街建筑背面埋设三格式化粪池，然后通过外围污水管道收集，集中排入

长江路城镇污水管网。

第三十五条 电力

老街电力线由长江路 10kV 电力管线接入室外变电柜，变压后的低压电力线沿街

道外围埋设，供应居民使用。

第三十六条 电信

老街电信管线由长江路城镇电信管网直接接入。

第三十七条 环卫工程

1、垃圾收集

生活垃圾：通过垃圾收集袋装垃圾，由人工或小型电动垃圾车运至垃圾收集点，

再通过垃圾车运至垃圾转运站，最终送至垃圾处理厂。

商业垃圾：现场进行处理，以促进再循环，其废料和生活垃圾一样收集；

建筑垃圾：由建设单位根据环卫部门和古城风貌保护的要求及自行收集和清运处

理，或由环卫部门代运到指定的地点处置。

2、环卫设施规划

（1）废物箱

废物箱应美观、耐用、防雨、阻燃，设于街道两侧或游客停留观赏区、广场、停

车场等的路口，街道按 50~100 米设置。

（2）公共厕所

规划在学湖路东侧布置一处公厕。

（3）垃圾收集点

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尽量不超过 70 米。

第三十八条 防洪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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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洪标准

根据总体规划，长江岸线、尧渡河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

2、防洪规划

根据总体规划，规划对老街西侧沟渠和雨水管网进行综合治理，加强河道疏通和

治理，提高老街水系排洪能力和调度能力，提高防洪堤防洪标准，防洪堤建设与老

街风貌保护相结合。

第三十九条 消防规划

1、消防工程规划

根据总体规划，老街北侧规划一处消防站，距离符合接到报警后 5分钟内消防队

可以到达责

2、消防车通道

老街周边城镇道路作为主要消防通道，内部街巷作为主要旅游步行街考虑消防事

故时消防车

的通行。作为消防通道的街道，要求保证消防事故时车辆通行宽度不小于 4 米，净

空不小于 4米。

3、重要名胜古迹单位保护

历史建筑必须根据防火等级配备相应的消防设施、监测通讯设施、建立相应的

消防队伍、落实消防工作责任人，并有规律的组织开展日常消防巡逻演练工作。

第四十条 人防规划

1、历史建筑防护

以加强保护为前提，合理确定人防工程布局，文物保护单位应注重平时保护与战

时抢救相结合。

2、人防工程建设

规划区新建工程基础开挖深度 3米（含 3米）以上民用建筑，必须利用地下空间

依法修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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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下室等人员掩蔽工程。电信、消防、公安、交通、医院等单位新建或翻建时必

须按规划建造专业掩蔽所或物资储备仓库。

第四十一条 抗震防灾

1、设防标准

规划区建设工程应按地震基本烈度为 6度进行抗震设防，重要的生命线工程、重

要设施、易发生次生灾害的古迹地点及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应适当提高设防

标准，均按照七度进行设防。

2、避震疏散场所

规划避震疏散场所结合学湖路东侧的绿化带布置。

3、震时疏散通道

规划主要疏散通道有长江路、学湖路。避震疏散道路必须保证主、次干路畅通，

平时不允许搭建临时建筑阻碍交通畅行。游客停留观赏区、胡同内均应设置安全疏

散标识，引导疏散人员就近疏散至疏散通道和疏散场所。

第八章 保护的措施和建议

第四十一条 经济政策

1、对于依照规划要求进行店铺、民居维修整治的住房，应给予必要的税收、贴息或

其它资金优惠政策，以吸引广大居民及投资者参加到历史文化街区的维修整治工作

中来。

2、结合旅游的发展门票收入，专用于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风貌建筑和历史环

境要素的保护、服务和管理。

3、建立长期的鼓励民居修缮计划，建立专门用于补助原住居民自行修缮房屋的补助

政策与基金，加强修缮过程中的技术和资金的管理和帮助。

4、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内建筑的产权管理，梳理产权关系。房产转换中尽量考虑保留

老住户，外迁新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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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立保护基金，对保护工作具有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对严重违反保

护的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惩罚。

第四十二条 分期保护建设

1、近期工作

①建档与挂牌

②文物、历史建筑的修缮及核心保护区内重点建筑与院落的保护与整治。

③重要传统街巷风貌的改善

2、中期工作

分期逐步进行对风貌一般的传统民居的整治，改造更新或拆除严重影响街巷格

局的现代建筑，推进历史街区的保护工程。

3、远期工作

学湖风景区建设，一般街区的风貌整治等。

第四十三条 实施建议

应确立“整体保护、有机更新、政府主导、慎用市场”的方针，采用渐进式的

有机更新方式，不得大拆大建。积极探索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保护更新的

方式，建立历史建筑的长期修缮机制。鼓励组织和个人购买或租用非文物保护单位

的历史建筑，积极利用社会资金按照政府

规划和管理要求投入历史建筑的保护和维护。历史建筑的所有人、使用人和管理人

应当按照保护要求和修缮规定使用、维修建筑。

第十一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本规划自东至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即生效实施。

第四十五条 本规划文本中带下划线部分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经依法

批准的保护规划，不得擅自修改；确需修改的，保护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向原

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保护规划，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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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审批程序报送审批。本规划由县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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